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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公報 第 104 卷 第 87 期 委員會紀錄

委 員 會 紀 錄  
立法院第 8 屆第 8 會期司法及法制、內政兩委員會第 1 次聯席會議紀錄

時  間 中華民國 104 年 11 月 12 日（星期四）9 時至 13 時 16 分 

地  點 本院紅樓 302 會議室 

主  席 呂委員學樟 

主席：出席委員已足法定人數，現在開會。進行討論事項。 

討  論  事  項  

一、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發展中心組織法草案」案

。 
二、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廢止「行政院客家委員會組織條例」案。 
三、併案審查(一)行政院函請審議「原住民族委員會原住民族文化發展中

心組織法草案」及(二)委員簡東明等 24 人擬具「原住民族文化園區組

織法草案」案。 
四、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廢止「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組織條例」案。 
五、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廢止(一)「內政部警政署組織條例」、(二)「內

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組織條例」、(三)「內政部警政署航空警察局組

織條例」、(四)「內政部警政署國道公路警察局組織條例」、(五)「內

政部警政署鐵路警察局組織條例」、(六)「內政部警政署港務警察局組

織通則」、(七)「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總隊組織通則」、(八)「內政

部警政署臺灣保安警察總隊組織條例」、(九)「內政部警政署國家公園

警察大隊組織條例」、(十)「內政部警政署警察電訊所組織條例」、(

十一)「內政部警政署民防防情指揮管制所組織條例」、(十二)「內政

部警政署警察廣播電臺組織條例」及(十三)「內政部警政署警察機械修

理廠組織條例」案。 
六、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廢止(一)「內政部役政署組織條例」及(二)「內

政部建築研究所組織條例」案。 
主席：本日議程採分別報告、綜合詢答、逐案處理方式進行。現在進行提案說明與報告。 

首先請提案人簡委員東明說明提案旨趣。（不在場）簡委員不在場。 

請客委會劉主任委員說明立法旨趣。 

劉主任委員慶中：主席、各位委員。今天大院司法及法制、內政兩委員會第 1 次聯席審查行政院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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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審議「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發展中心組織法草案」及廢止「行政院客家委員會組織條例」，

慶中今天應邀列席，向各位委員報告，深感榮幸。首先感謝各位委員對本會業務的支持，使得

客家事務可以順利推動，慶中在此表達由衷的感謝，謹向各位委員報告如下： 

壹、審查「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發展中心組織法草案」 

一、前言 

客家委員會於 90 年 6 月 14 日成立，並於 93 年 3 月設置「臺灣客家文化中心籌備處」，於客

家族群主要分布的高屏及桃竹苗地區，籌建南北兩個深具特色的國家級客家文化園區。101 年 1

月 1 日配合行政院組織改造，籌備處改制為「客家文化發展中心」四級機構。南（六堆）北（

苗栗）兩個園區，陸續於 100 年 10 月及 101 年 5 月正式開園營運。 

二、客家文化發展中心南北園區營運現況 

六堆園區位於屏東縣內埔鄉，占地 30 公頃，以展現客庄平原生態及常民生活體驗為主軸，具

文化傳習及生態教育功能，設有傘架建築區及田園地景區，並規劃礱間、菸樓、兒童探索空間

等。 

苗栗園區位於苗栗縣銅鑼鄉，占地 11.2 公頃，定位為全球客家文化與產業之研究及交流中心

，兼具典藏、研究、展示、產業推廣及觀光旅遊功能，設有五大主題展覽館、圖書資料中心及

多媒體影音劇場等。開園迄今兩園區已累積 750 萬參觀人次（苗栗園區 385 萬人次；六堆園區

365 萬人次）。 

南北兩園區營運至今，為因應園區不同角色定位，必須規劃不同內容的業務與活動，透過南

北園區，將客家語言、文化、產業等與周邊區域連結；並推動區域資源整合發展，建立客庄社

區關係，辦理生態環境教育，與各地客家文化館舍共同活化及聯營方式，形成區域資源共享及

雙贏效益；並推展全球客家文化與產業交流，逐步實現台灣成為世界「客家新都」目標。 

三、客家文化發展中心組織法草案說明 

本會組織法業於 100 年 6 月 29 日制定公布，並自 101 年 1 月 1 日開始施行，為依中央行政機

關組織基準法（以下簡稱基準法）第三條第三款規定將部分發展客家文化權限及職掌劃出，以

達成設立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發展中心之目的，爰依基準法第十六條第二項準用第四條第一項

第一款及第七條規定，擬具『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發展中心組織法』草案。 

以下就有關組織法草案主要內容向委員說明如下： 

第 一 條  明訂本中心之設立目的及隸屬關係 

客家委員會為發展客家文化及辦理客家文化園區業務，特設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

發展中心，以辦理客家文化政策推行等相關業務。 

第 二 條  明訂本中心之權限職掌 

針對客發中心之權限職掌制定原則性規範，包括中心所轄園區之興建、營運及管

理，客家文化學術研發及專業人才之培訓，與園區相關之區域性整合發展，客家文物

之典藏、保存及維護等有關客家文化發展事項。 

第 三 條  明訂本中心首長、副首長之職稱、官職等及員額 



 

 3

立法院公報 第 104 卷 第 87 期 委員會紀錄

本中心置主任一人，職務列簡任第十二職等，必要時得比照專科以上學校校長或

教授之資格聘任；副主任一人，職務列簡任第十一職等，必要時得比照教授或副教授

之資格聘任。 

第 四 條  明訂本中心各職稱之官職等及員額 

依照基準法相關規定，編列三級機構人員官職等及員額，另以編制表定之，俾相

關業務之推行。 

四、由四級機構調升為三級機構之必要性 

客發中心轄下兩園區開園迄今僅 3 至 4 年，園區除致力於客家文化與產業之研究、保存、展

示與推廣，並透過多元豐富的展演、文資典藏之應用及宣傳行銷方式，持續推廣客家文化，積

極打造園區成為適合全家及親子共遊的場域及客家多元文化之展示平臺，並以園區為軸心，與

在地連結，整合串聯客庄觀光資源與特色產業，共同行銷客家，帶動區域發展。 

惟南北園區占地幅員遼闊，且皆非人口密集之都市，籌辦各項業務常需南北跨縣市奔波，距

離遙遠且交通不便。以客發中心目前編制員額 50 人經營此二大園區，相較於國內各大文化及博

物館舍大部分為三級機構且以一中心為營運主體，客發中心遠超過目前四級機構之業務與空間

距離之負荷，導致職員流動率高，不免有難於留任人才之虞。在國內眾多文化館舍及教育博物

館多元與營運競爭激烈環境下，為能使兩園區除了扮演文化傳承角色之外並能永續經營，本會

必當投入更多創新的經營亮點，才能達到更佳的營運績效。 

現行三級文教機構如國立歷史博物館（編制 64 人）、國立台灣美術館（編制 65 人）、國立

傳統藝術中心（編制 71 人），均位於交通便利之地，其機關首長職務均列簡任第十二職等至第

十三職等。目前客家文化發展中心負責南、北兩座國家級客家文化園區之營運管理業務，並配

合國家發展委員會推動自償性公共建設預算制度實施方案，未來客家文化發展中心可能成立作

業基金，有必要調升為三級機構，編制員額仍維持現行 50 人、主任仍為現行十二職等，另需具

獨立預算與財務營運規劃，並健全人事室與主計室之架構以利兩園區永續發展。 

貳、廢止「行政院客家委員會組織條例」 

配合組織改造作業，客家委員會組織法業於 101 年 1 月 1 日施行，依據中央法規標準法第二

十一條第四款規定，「行政院客家委員會組織條例」已無適用之必要，應配合辦理廢止，俾完

備法制作業，本案經提 101 年 3 月 1 日行政院第 3288 次會議決議：「通過，送請立法院審議廢

止」。 

參、結語 

本會自成立以來，因為有 大院委員的支持，才能致力於客家文化業務的推動。未來本會仍

將賡續推動創新的客家政策，吸引年輕族群進入客庄、認識客家、傳承客家。同時，也將以園

區為核心，發展客家學術研究及擔負起文化傳承之使命，並與地方資源串聯，帶動客庄與地方

經濟發展，結合地方政府及民間資源，行銷客家，使客家文化呈現多元新風貌。 

以上報告，敬祈各位委員惠予支持本法案，「承蒙大家」、「恁仔細」、「勞力」！ 

謝謝大家！ 


